2024年八公山区民政局政务公开工作总结
 

2024年，我局政务公开工作在区信息中心的指导下，按照省、市、区政务公开有关要求，不断拓展公开内容，创新公开形式，完善公开制度，强化公开监督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现将工作总结如下：

    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

 为使政务公开工作不流于形式，不走过场，我局着眼于建立政务公开长效机制，使政务公开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行为。一是加强和完善领导机制。充实和调整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成立由局长任组长，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，局办公室、老龄办、低保中心等参加的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统一负责局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实施。具体日常工作由办公室负责，落实政务公开的各项要求，做好牵头协调和监督检查。做到了领导、机构、人员“三到位”。

    二、完善工作制度。

局领导多次召开政务公开专题调度会，针对测评结果中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。进一步完善区民政局政务公开相关工作制度，推动我局主动工作制度、依申请公开制度、信息发布审核制度、舆情应对制度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备案制度等，明确相关工作任务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完善工作制度体系，为工作的长效性提供制度保障。

突出重点工作。
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工作力度，围绕市民政局和区委区政府年度重点任务安排和社会关注热点、难点，积极做好重点领域提升行动，对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、养老服务、社会组织等方面信息公开。公开重大决策部署、年度计划、招投标及项目实施情况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等。
 四、多种形式完善。

 在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栏这一公开形式的基础上，按照便利、实用、有效的原则，认真创新政务公开的新载体、新形式，使政务公开的形式呈现灵活多样。一是有效发挥广电、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作用，让不同层次的群众通过不同渠道获取信息。二是积极认真办理“两会”议案、提案，自觉接受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监督，与代表委员沟通也是我们宣传财税政策、听取意见建议的过程，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准确的发布在相应的政务公开载体上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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